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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責人 

開會辭 

 

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灣仔區議會屬下

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。  主席報告，鄭

琴淵博士及林夢妮增選委員於會議前告知秘書處因事請

假，根據灣仔區議會常規  51 條 (1) ，區議會只會同意議

員因身體不適或代表區議會出席活動的缺席通知，故鄭琴

淵博士及林夢妮增選委員會視作缺席會議。  

 

2. 主席請委員留意放置於席上經修訂議程的建議討論時間及文

件。 

   

   

第 1 項：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會

議記錄 

 

3. 經周潔冰博士動議，伍婉婷議員和議，會議記錄獲得通過。 

(鍾嘉敏議員於下午四時二十分出席會議。) 

  



 三 

  負責人 

   

資料文件 

第 2 項：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行動清單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9/2016 號文件) 

 

4. 主席表示，第 9/2016 號文件為兩項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成績

評核報告，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。 

 

第 3 項：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活動報告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0/2016 號文件) 

 

5. 主席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。 

 

第 4 項： 2015/2016 及 2016/2017 年度撥予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

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1/2016 號文件)  

 

6. 秘書解釋，2016/2017 年度已審批的撥款為 $13,000，該項活動

為「康頤園藝坊之綠洋彩雀展繽紛」。是次會議，秘書處共收到四

份撥款申請，總額為 $85,990。因此，2016/2017 年度預算稍後向撥

款及常務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為 $85,990。 

 

7. 主席 補充，2016/2017 度區議會撥款為  $1,100,000，其中 

$100,000 將會預留作印製賀年物品，包括利是封、年曆、揮春及記

事簿，而可供委員會使用的撥款額為 $1,000,000。 

 

8. 主席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。 

 

(李文龍議員於下午四時四十五分出席會議。) 

 

討論事項 

第 5 項 : 區議會撥款申請 

(a) 灣仔區聯校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6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2/2016 號文件) 

 

9.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聯絡主任 (南)1李美儀女士向委員

介紹文件及活動安排。 

 

  



 四 

  負責人 

10. 秘書解釋豁免事項。 

 

(李美儀女士避席，讓委員會進行討論。) 

 

11. 經討論後，主席宣布以下事項 :  

i. 委員會同意合辦「灣仔區聯校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日

2016」； 

ii. 委員會給予活動開支限額豁免，團體可申請講者津貼

5,000 元； 

iii. 委員會給予活動期間派發禮物的對象豁免，團體可在

活動期間向教育工作者派發禮物；及 

iv. 委員會不給予活動開支限額豁免，團體在活動期間派

發禮物的津貼額不可超出最高津貼額$4,500。 

 

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

額(元) 

建議撥款

額(元) 

第 12/2016 號 灣仔區聯校小

學教師專業發

展日 2016 

灣仔區校長 

聯會 

19,950 19,250 

 

12. 主席總結委員的建議，請秘書通知團體以下事項 :  

i. 在會後提供黃重光醫生正價的收費和簡介，讓委員會

作為參考；及 

ii. 在活動進行前提醒參加者自備文件夾，以減少使用活

動物資的撥款。 

 

(會後補註： 

(一) 李美儀女士已向委員會提供黃重光醫生正價的收費和簡介。 

(二)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○一六年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項

撥款申請，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員會第 57/2016 號文件。) 

 

(b) 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 2016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3/2016 號文件) 

 

13.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聯絡主任 (南)1李美儀女士向委員

介紹文件及活動安排。 

 



 五 

  負責人 

14. 秘書解釋豁免事項。 

 

(李美儀女士避席，讓委員會進行討論。) 

 

15. 經討論後，主席宣布以下事項 :  

i. 委員會同意合辦「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勵計劃 2016」； 

ii. 委員會給予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豁免，團體可向

獲獎模範生派發禮物； 

iii. 委員會給予活動開支限額豁免，團體可在活動期間派

發 $12,000 書券作為禮物；及 

iv. 委員會同意，由於時間關係，將會向撥款及常務委員

會要求是項撥款申請以傳閱方式審批。 

 

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

額(元) 

建議撥款

額(元) 

第 13/2016 號 灣仔區學校模

範生獎勵計劃

2016 

灣仔區校長 

聯會 

15,000 15,000 

 

16. 主席請秘書通知團體，雜項開支下的項目不可與在申請表上已

列明的開支項目重覆。  

 

(會後補註：撥款及常務委員會以傳閱方式於二○一六年四月八日

通過此項撥款申請，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員會第 42/2016 號文

件。) 

 

(c) 慶祝特區政府成立 19 週年－2016 藝術歌曲演唱會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4/2016 號文件) 

 

17. 主席歡迎灣仔社區聯會統籌主任陳家瑋先生出席會議。 

 

18. 主席補充，是項活動將由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

委員會、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辦，而灣仔

民政事務處將為協辦機構。 

 

19. 陳家瑋先生向委員介紹文件及回應委員就活動安排及預算支

出的提問。 



 六 

  負責人 

 

20. 秘書解釋豁免事項。 

 

(陳家瑋先生及劉潮賢先生避席，讓委員會進行討論。) 

 

21. 經討論後，主席宣布以下事項 :  

i. 委員會同意合辦「慶祝特區政府成立 19 年 - 2016 藝術

歌曲演唱會」；及 

ii. 委員會給予活動期間派發禮物對象的豁免，團體可向

當日出席者派發禮物。 

 

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

額(元) 

建議撥款

額(元) 

第 14/2016 號 慶祝特區政府

成立 19 年 - 

2016 藝術歌曲

演唱會 

灣仔社區聯會 20,000 20,000 

 

22. 主席總結委員的建議，請秘書通知團體:  

i. 留意第三者保險內容；及 

ii. 考慮修訂聘請攝影師的安排。 

 

(會後補註： 

(一) 團體於會議後修訂向灣仔區議會申請的撥款額為 $16,500。 

(二) 經主席同意，委員會以傳閱方式審核經修訂的文件第14/2016

號，並於二○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通過該文件。 

(三)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○一六年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項

撥款申請，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員會第 58/2016 號文件。) 

 

(d) 第八屆「灣仔戲味」音樂劇匯演﹕觸．動灣仔 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5/2016 號文件)  

及 

第 6 項：2016-17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

(a) 第八屆「灣仔戲味」音樂劇匯演﹕觸．動灣仔 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6/2016 號文件) 

 

23. 主席請委員留意，議程第五項(d)及第六項(a)為同一團體申請舉

辦的同一活動，團體同時向區議會撥款申請 $31,040 及向 2016-17



 七 

  負責人 

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申請 $200,000。 

 

24. 委員會同意將議程第五項(d)及第六項(a)進行合併討論。 

 

25. 主席歡迎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

中心楊浩麟先生出席會議。 

 

26. 楊浩麟先生向委員介紹文件及回應委員就訓練安排及預算支

出的提問。 

 

27. 由於團體在申請時沒有列明預算歌曲版權費用的支出，委員會

對此表示關注。黎慧怡女士補充在民政事務總署管理的表演場地進

行活動的有關版權費用資料。主席請團體在預算中加入版權費用，

並請呂智忠先生為團體提供適用於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地內進

行活動的版權費用資料。 

 

28. 主席補充，委員會能提供去年由林二汶女士主唱的新曲新詞供

團體使用。該歌曲主題為青年人夢想，團體可考慮於音樂劇中使用

該歌曲。 

 

(楊浩麟先生避席，讓委員會進行討論。) 

 

(會後補註：呂智忠先生已提供適用於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地內

進行活動的版權費用資料。) 

 

29. 經討論後，主席宣布以下事項 :  

i. 委員會同意合辦「第八屆「灣仔戲味」音樂劇匯演：

觸‧動灣仔」；及 

ii. 委員會同意團體向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提出資助申

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八 

  負責人 

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

額(元) 

建議撥款

額(元) 

第 15/2016 號 第八屆「灣仔

戲味」音樂劇

匯演：觸‧動

灣仔 

浸信會愛羣社

會服務處  

灣仔綜合兒童

及青少年服務

中心 

31,040 31,040 

 

(會後補註： 

(一) 團體於會議後修訂向灣仔區議會申請的撥款額為 $39,040。 

(二) 經主席同意，委員會以傳閱方式審核經修訂的文件第 15/2016

號及文件第 16/2016 號，並於二○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通過該文件。 

(三)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於二○一六年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此撥

款申請，詳情請參閱撥款及常務員會第 5/2016 號文件。) 

 

30. 主席總結委員的建議，請秘書處通知團體以下事項 : 

i. 請團體保留活動戲服，留待日後的戲劇活動使用；及 

ii. 請團體公開招募演員，讓社區人士有機會參與是次活

動。 

 

報告文件 

第 7 項：第五屆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6

年活動計劃集思會摘要 

(社區建設及房屋事務委員會第 17/2016 號文件) 

 

31. 主席表示，委員會曾於二○一六年三月十五日於灣仔區議會會

議室舉辦二○一六年集思會，與區內社會服務團體及政府部門一起

商討如何協調及策劃來年的社區活動，以及計劃有關的財政安排。

與會者就社區共融、公民教育、家庭、長者及大廈管理等活動範疇

作出討論。 

 

32. 主席簡介集思會摘要，並請委員備悉有關文件。 

 

其他事項 

第 8 項： 

(a) 有關「促請政府加強大廈管理支援」的議題 

 

  



 九 

  負責人 

33. 主席表示，委員會曾於二○一六年二月二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

上討論有關「促請政府加強大廈管理支援」事宜，雖然民政事務總

署委派了灣仔民政事務處人員出席會議，但由於總署的人員未能出

席會議聽取議員的意見及回應提問，委員會將會去信總署，並夾附

第二次會議記錄中有關大廈管理支援的部份，以供總署參閱及考

慮。 

 

34. 秘書處在會議前已用電郵方式向委員傳閱有關信件，主席請委

員備悉。 

 

(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把有關信件遞交民政事務總署。) 

 

(b) 灣仔區內招牌引致光污染的調查 

 

35. 主席簡介進行灣仔區內招牌引致光污染的調查的背景。 

 

36.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(大廈管理)2廖少

芳女士表示有關調查報告已完成，亦已於本年三月十七日在灣仔區

議會會議室舉行發佈會。就遺漏邀請委員出席發佈會一事，她向主

席及委員致歉。 

 

37. 委員提出以下建議 : 

i. 委員會可考慮發信給受調查的 945 個招牌的擁有人，

通知他們由政府推動的「自願性質約章計劃」將於本

年四月一日實施，呼籲他們簽署加入「戶外燈光約章」

計劃； 

ii. 跟進「戶外燈光約章」計劃的成效； 

iii. 日後如以委員會名義出版的刊物，在出版前應向所有

委員傳閱，讓委員有機會提供意見；及 

iv. 在灣仔區議會網頁加上《灣仔區內招牌引致光污染的

調查》的超連結，以便公眾參閱調查報告。 

 

38. 主席作出以下回應 : 

i. 會後與民政事務處研究是否適合以委員會名義發信給

招牌擁有人，提醒他們簽署「戶外燈光約章」； 

ii. 同意跟進「戶外燈光約章」計劃的成效； 

iii. 報告發表後引起大眾關注灣仔區的光污染問題，希望



 十 

  負責人 

政府能正視有關問題，檢討有關條例及約章計劃，並

加強執法；及 

iv. 請秘書協助跟進，把委員會建議在區議會網頁加上《灣

仔區內招牌引致光污染的調查》的超連結提交撥款及

常務委員會審批。 

 

39. 委員會在是次會議上正式確認調查報告，並通過將報告呈交有

關的決策局及政府部門考慮，並分發給其他區議會屬下的相關委員

會參閱。 

 

40. 委員會亦同意加印調查報告，以便分發給大學圖書館、公共圖

書館及公民教育機構。主席歡迎委員建議分發名單，並請廖少芳女

士統計需加印的數目及預算印刷費用，以便稍後提交撥款申請。 

 

(會後註補： 

(一) 大廈管理聯絡小組在會後已將報告呈交有關的決策局及政府

部門考慮，並發給其他區議會屬下的相關委員會參閱。 

(二) 撥款及常務委員會已於二○一六年五月三日的會議上通過委

員會把報告的超連結上載於區議會網站的建議。) 

 

下次會議日期 

 

41. 主席宣布，下次會議日期為二○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（星期二）  

下午四時正舉行。 

  

   

42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五時四十分結束。   

 

 

  

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

二○一六年五月 

  

   

本會議記錄於二○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正式通過。   

 

 

 


